
	
	

	
	




  绍兴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公布2014年

乡镇执业助理医师任职资格名单的通知
各区、县（市）卫生计生局（卫生局），市直镇（街道）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：
据《国家卫生计生委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关于部分考区2014年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医学综合笔试合格线的批复》（国卫医考委发〔2015〕2号），我市马军飞等6位同志参加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，具有乡镇执业助理医师任职资格。现予公布，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成绩合格的考生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、《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》（卫生部部长令第4号）和《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》（卫生部部长令第5号）的规定，授予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，核发《医师资格证书》，考试合格人员取得《医师资格证书》的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。依法申请医师执业注册，核发《医师执业证书》。未达到合格线的考生，不得转正定级和执业注册。
二、《医师资格证书》及《医师执业证书》的具体核发工作另行通知。
附件：2014年度乡镇执业助理医师任职资格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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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乡镇执业助理医师任职资格名单

一、上虞区乡镇执业助理医师3人
（一）绍兴市上虞区道墟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2人）
马军飞

陈玉莲

（二）绍兴市上虞区小越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1人）
戚素芳
二、嵊州市乡镇执业助理医师2人
（一）嵊州市金庭镇卫生院       竺桂云
（二）嵊州市三界镇中心卫生院   施芳英
三、新昌县乡镇执业助理医师1人
新昌县大市聚镇卫生院
杨晓笑
	抄送：省卫生计生委，市人力社保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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